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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知于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通

知各位董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星期一）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名。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老孙家饭庄继续签署招商局广场租赁合同的议

案》。 

公司所属分支机构老孙家饭庄于 2009 年 7 月与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安旅游”）所属分支机构天辰工贸分公司（以下简称“天

辰工贸”）签署了《租赁合同》，老孙家饭庄租赁天辰工贸名下所拥有的

西安市碑林区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广场裙楼 2-5 层商业房产（以下简称

“招商局广场”）作为老孙家饭庄新的经营用房。租赁期限为 3 年，自 2009

年 7 月 1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对外予以

披露。 

2011 年 5 月，西安旅游设立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

颐公司”），招商局广场过户至秦颐公司名下。鉴于上述原因，前述《租



赁合同》的主体发生了变更，出租方由天辰工贸变更为秦颐公司。为保证

原《租赁合同》顺利履行，天辰工贸、老孙家饭庄与秦颐公司签订了《三

方协议书》。本次《三方协议书》的签署，仅是涉及到原租赁合同主体的

变更，除履行对象发生变化外，其他合同条款均无变化。该事项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对外予以披露。 

由于前述《租赁合同》已到期，为了不影响正常经营，老孙家饭庄拟

与秦颐公司签署招商局广场《房屋租赁合同》，继续租赁招商局广场房产

作为经营场所。秦颐公司为西安旅游全资子公司。西安旅游与本公司同属

同一个大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

交易。公司 2 名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3 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7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关于老孙家饭庄继续签署招商局广场租赁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福迎门大香港鲍翅酒楼有限公司签署<租赁

合同补充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所属子公司西安福迎门大香港鲍翅酒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香港”）与陕西民族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大厦公司”）于

2001 年 7 月 26 日签订《承租合同》、2001 年 9月 1 日签订《一层南厅补

充承租合同》、2009 年 12 月 26 日签订《北附楼办公室补充承租合同》（以

下均统一简称“原合同”），大香港租赁民族大厦公司名下所拥有的西安

市大东门外环城东路中段 1 号陕西民族大厦的整体楼及附属场地（面积

9687.57 ㎡）、一层南端西面场地（面积 120 ㎡）、北附楼办公室（面积

192.43 ㎡）共三处，房屋总面积 10,000 ㎡，作为大香港国宾店经营用房。

上述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均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该交易事项不构成公

司的关联交易。 



大香港国宾店自 2001 年开业至今，一直正常经营，没有进行过装修

改造，目前设施、设备老化，装修陈旧，对经营产生较大不利影响。为增

强市场竞争力和企业持续发展能力，大香港国宾店拟进行整体装修改造。

为了保证企业长期经营的稳定发展，锁定经营场地租赁成本，现经双方友

好协商，依据实际情况，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拟签署《租赁合同补充协

议书》，在原合同基础上变更合同部分条款内容。基本内容如下： 

(一) 协议内容变更部分为： 

(1) 租赁期限的变更：将原合同的租赁期限（原合同期限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再继续顺延十年，即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止。 

(2) 延长期限内的房屋租金及支付方式： 

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租金调整为 46.00 元/㎡·月。2017 年 3 月 3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年租金为 552 万元；自第六年开始递增 5%，即自

2022 年 3 月 3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年租金为 579.6 万元；自第八年

开始递增8%，即自2024年 3月31日至2027年 3月31日，年租金为596.16

万元。 

租金支付方式按原合同办法执行，即每季度支付年租金的四分之一。 

(3) 房屋租金预付及支付方式的变更： 

本协议生效后的 20个工作日内，大香港预支付民族大厦公司 2017 年

3 月 3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一年的租金，即 552 万元。 

从 2013 年起，大香港分四年抵扣向民族大厦公司预付的 2017 年 3月

31 日至 2018 年 3月 31 日租金（552 万元），即： 

2013 年 3 月 3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抵扣 138 万元；2014 年 3 月

31 日至 2015 年 3月 31 日，抵扣 138 万元；2015 年 3 月 3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抵扣 138 万元；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抵扣

138 万元。 



大香港抵扣预付租金的时间为以上每年第一、二季度，直至四年内抵

扣完预支付的租金 552 万元。 

(二) 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

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并共同遵守。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

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按照公平交易的商业条款进行，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及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情形。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展

阶段性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陕西证监局《关于做好陕西辖区主板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陕政监函【2012】46 号）文件精

神，以及本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相关安排，公

司制定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展阶段性报告。具体内容详见《西安饮

食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展阶段性报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